








14

Recommendation 1
ADHD篩檢應該是心理健康檢查的一部份。

Recommendation 2
評估應該包括和患者及家長的面談，收集

學校與日常功能的資訊，其他併存精神疾

病的評估，以及患者醫療，社會，與家族

史的回顧。

Recommendation 3
實驗室或神經學檢查並不一定需要。

Recommendation 4
診斷 ADHD 並不一定需要心理或神經心理

測驗，但如果患者有智能偏低，或是語言

或數學的低成就，這些測驗就有必要。

Recommendation 5
臨床醫師需要評估 ADHD 患者是否有併存

的精神疾病。

Recommendation 6
對於每個 ADHD 的患者，都需要有一個完

整而且深思熟慮的治療計劃。

Recommendation 7

對 ADHD 患者的起始藥物治療，應該選擇

被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的藥物。

藥 物 的 選 擇 ：The American Academy of 

Pediatrics (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, 

2001),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

(Kutcher et al., 2004), and the Texas Children’s 
Medication Project (Pliszka et al., 2006a) 均建

議 stimulants 為第一線治療選擇。許多研

究顯示 stimulants 療效優於 atomoxetine 

(Michelson, 2004)；(Wigal et al., 2004)；(Faraone 

et al., 2003)。

Recommendation 8
如果上述藥物治療效果不佳，臨床醫師必

須對診斷作仔細的回顧，然後考慮行為治

療或是其他未被核准的藥物。

Recommendation 9
在 ADHD 的藥物治療過程中，患者需要被

監測治療相關的副作用。

l�Stimulants : 多數副作用是暫時的，

而且可能與治療沒有相關，因此需要

評估這些副作用是否影響患者的健康

或是正常功能。

l�Atomoxetine : 常見 : 腸胃不適，嗜

睡，食慾減退。頭痛可能會持續 、

肝毒性報告、自殺意念。

Recommendation 10
如果患者對藥物治療有良好反應，而且有

正常的學業，家庭，和社會功能，那麼單

獨使用藥物治療 ADHD 是適當的。

Recommendation 11
如果患者對藥物反應不夠理想，有其他併

存疾病，或是家庭生活中有壓力源；那麼

社會心理治療合併藥物治療通常是有幫助

的。

Recommendation 12
患者需要定期被評估，以決定是否需要繼

續治療，以及症狀是否緩解。

只要症狀持續而且造成影響，ADHD 的治

療就不能中斷。

Recommendation 13
接受藥物治療的患者，需要在治療期間監

測身高和體重的變化。

l�METHYLPHENIDATE

Ritalin 與 CONCERTA 

短效型 ( 如 Ritalin ) 通常用於小小孩 

(<16kg) 的起始治療，但其缺點是一天

需要服用兩次至三次來控制症狀。 

長效型 CONCERTA 提供了更佳的安

全性，保障隱私，並有更佳的服藥遵

從性，但可能對晚上的食慾與睡眠有

影響。

l�S E L E C T I V E 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

REUPTAKE INHIBITOR 	

Atomoxetine (Strattera) 	

需密集監測自殺意念與行為，症狀惡

化，或任何不尋常的行為變化。




